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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惠博普”）于 2018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HBP2018-048），

现就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OPIC AFRICA Corporation Chad Branch（OPIC 非洲公司乍

得分公司） 

（2）注册地址：20 Federico Boyd Ave, Republic of Panama. 

（3）授权代表：沈望陆 

（4）主营业务：OPIC 为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OPIC 非洲

公司主要从事非洲地区的油气资源投资。OPIC 非洲公司乍得分公司主要从事乍

得地区 BCO Ⅲ、BCS Ⅱ和 BLT Ⅰ三个油气区块的勘探、评估和开发业务。 

 2、公司此前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业务往来。 

 

二、公司履约能力及合同主要违约条款 

（一）公司履约能力 

自 2013 年以来，国际油气工程 EPC 业务逐步成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先

后在伊拉克、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区的油气田承担了多项重大工程项目，

公司的项目工艺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受到业主广泛认可，公司国际市场的品牌形

象不断提升。 

在非洲，近五年来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高效油气水处理设备分别销往乍



得、埃塞俄比亚等国油气田，累计达 60 余台套。特别是 2018 年 6 月 28 日完成

的埃塞俄比亚 HILALA 油田试采 EPC 工程的成功投产，为公司在非洲从事 EPC

业务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为公司再次获取本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有信

心和能力圆满完成本项目。 

（二）合同主要违约条款 

1、项目延期的违约金 

（1）如承包商未按合同规定的进度按期交付关键项目，每逾期一日，违约

罚款为单项最终付款金额的百分之一。 

（2）如承包商未按合同规定的进度提交备查的设计工作，每逾期一日，违

约罚款为设计部分单项最终付款金额的千分之一。 

（3）如承包商未按合同规定的进度完成项目，每逾期一日，违约罚款为承

包部分单项最终付款金额的千分之一。 

（4）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完成的部分不影响已完成部分的使用，每逾期

一日，违约罚款为最终付款金额的千分之一。 

2、履约保函及利息不可撤销的情况 

（1）若承包商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减少用工或用料，且缺少的用工或用料

和由此引发的损失超过了合同未付金额，则超出的部分将从保函里扣除。 

（2）若部分合同由于承包方的原因被终止或取消，则应从保函中扣除该比

例的合同金额。若整个合同都被终止或取消，则全部保函金额都将扣除。 

（3）若项目未通过检验或最终验收，且承包商未能在 OPIC 规定的时间内

采取措施，且该部分合同额和由此引发的损失加上附加费用或罚金超过了合同未

付金额，则超出的部分将从保函中扣除。 

（4）若承包商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或 OPIC 同意的延长期内完成项目，

且误期损害超过了合同未付金额，则超出的部分将从保函中扣除。 

上述违约责任因业主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况除外。 

 

三、本次合同金额为 148,558,0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10.20 亿元），占公司 2017

年度油气田装备及工程业务板块收入的 108.74%，年均合同额占公司 2017 年度

油气田装备及工程业务板块收入的 76.76%。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